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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4_BA_BA_E5_c36_330436.htm （一九九一年六月

二十九日通过，主席令４８号发布）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，对刑法补充规定： 盗掘具

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的，处三年

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可以并处罚金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三

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可以并处罚金；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，并处罚金或

者没收财产： （一）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

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的； （二）盗掘古文

化遗址、古墓葬集团的首要分子； （三）多次盗掘土文化遗

址、古墓葬的； （四）盗掘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，并盗窃珍

贵文物或者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的。 盗掘古文化遗址、古

墓葬所盗窃的文物，一律予以追缴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